三明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公布修订后柔性

执法四张清单暨涉企柔性执法

四张清单制度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泰宁、将乐县城建和交通局，局属各单位，局机关各科室：
为深入开展基层行政执法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扎实推进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进一步优化我市交通运输营商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省、市动态调整柔性执法“四张清单”相关工作要求，市局对2022年柔性执法四张清单制度进行修订，现将柔性执法“四张清单”暨涉企柔性执法“四张清单”制度印发给你们，请按规定落实。

一、统一适用条件

全市各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关要统一贯彻执行“四张清单”制度，实现全市同一事项同一标准；之前已有的相关规定与本通知要求不一致的，要予以调整规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规定、但未列入“四张清单”的事项，各县（市、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执法实际需要制定相关规定，并自公布之日起30日内抄报市局。

二、规范适用程序

1.向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宣传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并责令改正。
2.当事人要求陈述申辩的，应当依法听取并核实。
3.当事人对其违法行为确认后，执法人员要在笔录中记录其改正违法行为的信用承诺，并由当事人签字按指印。执法人员应在执法文书中详细记录适用柔性执法四张清单暨涉企柔性执法四张清单制度的情况，并由当事人予以签字确认。
4.记录适用柔性执法四张清单暨涉企柔性执法四张清单制度的执法文书应扫描录入福建省一体化大融合行政执法平台。

各单位要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严禁擅自放宽或者变更适用条件，坚决防止以从轻、减轻处罚和免予行政强制为由消极执法，办人情案、关系案。要认真贯彻落实“谁执法谁普法”，在开展执法活动时，应当突出普法宣传教育，开展说理式执法，加强信用交通宣传， 引导当事人诚实守信，自觉履行承诺，共同营造良好法治交通氛围。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原《三明市交通运输局关于推行柔性执法四张清单制度的通知》（明交规〔2022〕1号）废止。

本方案由三明市交通运输局负责解释，各单位在施行本方案过程中若有疑义或建议，请及时向市局政策法规科反馈。

附件：三明市交通运输局柔性执法“四张清单”暨涉企柔性执法四张清单（2025年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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